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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事项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有媒体发布报道，质疑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研发费用资本化，并指出本公司与沙特客户 AL Kifah Building 

Materials Co.公司之间应收账款数额较大且较为混乱等问题。公司董事会在获悉

上述报道内容后，十分重视，立即展开自查，并查阅有关资料，现就相关事项说

明如下： 

一、关于本公司与AL Kifah Building Materials Co.（以下简称AL Kifah） 公

司之间应收账款的说明 

1、对于本公司2011年度向AL Kifah公司的营业收入1961万元之事项，系公司

2011年上半年对该公司实现销售，并严格按照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确

认收入，不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况。 

2、公司2012年6月末应收账款余额中，应收AL Kifah公司1389万元，其中账

龄1年以内1278万元，账龄1-2年111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2012 年初对 AL Kifah 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459 万元，其中，公司已

于 2012 年 1-6 月收回前期应收账款 348 万元，余额 111 万元将其列入账龄为 1-2

年的应收账款，并按公司会计政策对该部分应收账款足额计提 10%坏账准备金 

11.1 万元。 

   （2）2012 年 1-6 月份形成的对 AL Kifah 公司的应收账款 1278 万元，账龄为

1 年以内，该账款公司已于 2012 年 9 月 30 日前收回 1073 万元。公司 2012 年 1-6



月份与 AL Kifah 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金额为 1223 万元，与应收账款总额 1278

万元的差额系公司代垫的运保费。 

    综上所述，公司对AL Kifah公司的应收账款核算符合会计准则规定，已准确

划分了账龄，并已足额计提坏账准备，不存在账龄混乱、计提金额不足的现象。

公司已收回大部分对AL Kifah公司的应收账款，不存在坏账风险很高的情形。 

二、 关于研发费用资本化的说明 

  公司2012三季报资产负债表中的“开发支出”余额2239.62万元系公司压缩机

技术开发进度性支出。公司将上述支出确认为开发支出并予以资本化，主要依据

如下： 

（1）公司该项支出符合企业开发阶段支出的确认标准 

依据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研究是指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

识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查，开发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

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一项或若干项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

进的材料、装置、产品或获得新工序等。公司本年度正式启动的压缩机项目，其

开发的技术属于在已有成熟压缩机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改进型开发，相应的开

发支出本年度开始发生，并且目前已经取得了开发的阶段性成果，故完全符合企

业开发阶段支出的确认标准。 

（2）公司该项支出符合开发支出资本化的确认条件 

关于开发支出资本化的确认条件如下： 

A、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B、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的意图； 

C、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无形资产能够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

应当对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市场情况进行可靠预计，以证明所生产的产品

存在市场并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或能够证明市场上存在对该类无形资产的

需求； 

D、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

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E、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公司压缩机项目自本年度开始开发，其技术成熟度、可行性均很高，并已取

得阶段性成果。本项目技术开发成功后，应用该技术所生产的压缩机产品，既可

作为公司现有产品制冰系统的组成部件，又可直接对外出售，制冰系统和压缩机

目前均存在成熟的市场，预期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综上所述，公司对压缩机项目开发费用予以资本化符合相关规定。 

三、其他事项说明 

1、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渠道的

正式公告为准。 

2、公司上述事项的会计处理将在公司 2012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中予以进

一步确认。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六日 




